学科竞赛指导教师奖励措施摘录
奖励类型
· 荣誉证书
· 奖金
· 教学成果奖励
· 教学工作量奖励
竞赛组委会奖励
根据竞赛组委会制定的竞赛规则，给予参赛指导教师相应的荣誉证书及一定的奖金。
学校奖励
教学成果奖励
来源于文件《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育教学成果奖励办法》
第九条 “学科竞赛奖”的获得者按下表额度进行奖励（万元）
	奖级
	最高
	第二
	第三

	国家级奖励
	1.2
	0.6
	0.4

	省部级奖励
	0.5
	0.3
	无

	国家级社会力量奖
	0.8
	0.4
	0.2

	省部级社会力量奖
	0.4
	0.2
	无


教学工作量奖励
来源于文件《藕舫学院学科竞赛实验班管理办法》
竞赛班任课教师的工作量，根据其对接学科竞赛的级别，按照《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校内岗位津贴方案》中有关规定的1.2~3倍进行计算（如津贴方案调整，按新研究的比例确定）。
学院奖励
每年进行一次学科竞赛指导教师（辅导员）评选，评选年度内指导学生队伍（竞赛项目）数量排名前三的指导教师，获得学院竞赛“优秀指导教师”荣誉称号，同时学院给予不少于2000元（省级赛事），和3000元（国家级赛事）的奖励；指导学生获得国家级竞赛一等奖及以上的指导教师获得学院学科竞赛“突出贡献指导教师”荣誉称号，同时学院给予不少于5000元奖励；获得二三等奖的参照学生标准适当予以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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